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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对文登营镇等 10 个镇行政村规模

调整的批复
威文政字〔2025〕21 号

区民政局：

你单位《关于文登营镇等 10 个镇行政村规模调整的请示》

（威文民发〔2025〕6 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

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同意撤销沟于家村、庞家河村、岳家口村 3 个行政村，合并

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沟于家片区党群服务中心，名

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沟于家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

销冷家村、崔家营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

地点设在冷家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冷家新村

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北产村、南产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

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南北产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

区高村镇南北产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南靠山村、南台村 2 个

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南靠山村，名称

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库镇南靠山新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

大泽头村、菜园子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

地点设在大泽头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泽园新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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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下泊子村、杨家庵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

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下泊子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

文登区泽头镇下泊子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昆阳村、南于村 2

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南于村，名称

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南于阳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杭

格庄村、林家庄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

点设在杭格庄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杭林新村村

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东下庄村、西下庄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

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东下庄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

登区米山镇东下庄新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南郑格村、北郑格

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设在南郑格村，

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郑格新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

销西岭西村、西院下村、姜家泊子村 3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

新行政村，中心办公地点设在西岭西村，其他村各设服务站，名

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峰松岭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

阎家庄村、旸哩店村、南店子村 3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

政村，中心办公地点设在阎家庄村，其他村各设服务站，名称为

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旸谷新庄村村民委员会；同意撤销万

家口村、鱼池村 2 个行政村，合并成立 1 个新行政村，办公地点

设在万家口村，名称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小观镇万家口新村村

民委员会。

望你单位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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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加强新村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，发展基层民主，维护村民

的合法权益，引导村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乡村全面

振兴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
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7 月 25 日


